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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治漫画

投 诉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

布2019年全国消协组织受

理投诉情况分析，其中培训

服务首次进入服务类投诉前

十位，居第四位。

新华社 王鹏

你问我答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海薇

有不少人买保险来防风险。但一些

人在投保时没讲清楚身体的所有情况，一

旦后期需要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未如

实告知的情形为由拒赔，于是纠纷就产生

了。日前，海宁市法院审理的一起保险合

同纠纷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2017年，马女士为其丈夫王先生向

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医疗保

险。投保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就王先生

的身体情况向马女士进行了详细询问，最

后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向投保人王先生

签发了保险单。

2018年11月，王先生因胸闷前往海

宁某医院就医。在入院询问时，接诊医生

根据王先生的自述，在病历里记录了“高

血压病5年”的病史。经治疗，王先生的

病情有所好转，不久就出院了。但几个月

后，因病情复发，王先生前往上海某医院

就医，并最终确认为心脏瓣膜疾病，做了

瓣膜手术后康复出院。

2019年5月，王先生向保险公司要

求理赔重大疾病保险金时，保险公司认为

马女士在投保时隐瞒了王先生有高血压

病的病史，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形，依法

要求解除保单，并拒绝赔付保险金。王先

生则认为自己的妻子对他的高血压病并

不知情，不存在故意隐瞒的情况。于是，

王先生向海宁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

公司按约支付保险金。

法院经审理发现，保险公司是在

2019年6月向投保人发送了解除保单的

通知，主要理由是认为投保人在2017年

为王先生投保时，没有将自身患有高血

压病的情形如实告知保险公司，违反了

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依法有权解除

保险合同并拒绝赔付保险金。而保险公

司知晓王先生患病的主要依据是在2019

年 4月向海宁某医院调取了王先生在

2018年就诊时的自述病历记录。依据我

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依据如实告知

义务行使合同解除权是有时效限制的，

即在保险人得知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

内，如果不行使解除权，则解除权消灭。

这起案件中，保险公司就是在超过30日

的情形下，再向投保人作出解除合同的

通知。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该解除权的

行使不产生法律效力，所以本案的保险

公司仍应按照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

保险金。法院依法作出了支持原告王先

生的判决，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

支付王先生保险金。

法官提醒：如实告知义务是投保人在

投保时应当履行的法定责任，在保险公司

向投保人作出相关情况询问时，应按事实

情况作出陈述，如有违反，保险公司享有

合同解除权，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

就不能依约获得保险金。同时，保险公司

享有的合同解除权也应依照法律规定及

时行使，否则法律就不再给予保护，一旦

被保险人提出索赔，就应按约赔付。

三纪宣

“我已经一次性缴纳了1500元的养

老保险金，已经过了六七年，为何还没有

开户？”

“对啊，我也一次性缴纳了1500元，

虽然开户了，但是按道理，卡里应该还有

600元，怎么没钱了？”

“啊，我的账户竟然冻结了，我已经

一次性缴清了，怎么可能冻结了？”

“咦，我明明提高了养老保险档次，

一开始就交了18000元，后来也缴纳了

2200元，现在怎么还是最低档次那个？”

……

去年以来，三门县亭旁镇葫芦田村

陆续有村民反映：为何他们缴纳了养老

保险金，却没有开户？为何养老保险金

账户里的金额不翼而飞？为何提档之后

仍然是最低档？

究竟是何人，竟敢对老百姓的养老

保险金动歪脑筋？真相揭开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杨先某，担任了葫芦田村 20 多年

的村文书，平时经营塑料厂。2000 年

左右，村民听说可以缴纳农村养老保险

金，养老保险金分很多档，其中最低一

档每年缴纳100元，一共缴满15年，共

1500 元，以后就可以每月领取养老保

险金了。但是很多村民人在外地，回来

缴纳养老保险金不方便，因为相信杨先

某，于是就委托他帮忙代缴。然而此时

的杨先某因经营不善，已开始负债。杨

先某在收到村民委托一次性代缴的

1500 元养老保险金后，并没有一次性

缴纳这笔费用，而是通过分期缴纳的方

式，将剩余的钱用于个人周转，后期又

忘记按期缴纳，导致村民养老保险金账

户变成不动户，需要本人亲自到信用社

填写相关材料，解除限制。杨先某预料

到事情早晚要败露，索性将剩余的钱都

据为己有。

随着杨先某负债的增加，他的收入

已经无法承担债务，于是又动起了村民

养老保险金的主意。他告诉被害人包

某，可以提高养老保险金档次，将来每个

月可以拿更多的钱，之后谎称已经帮其

提高了档次，并垫付补缴了18000元。

包某委托丈夫将钱交给了杨先某，但杨

先某拿到钱后，并没有给包某的养老保

险金提档，而是又以同样的理由，再次骗

取了2200元。至此，杨先某先后共计骗

取人民币24000元。

纸终究包不住火，杨先某的事最终

还是被村民发现了，而杨先某最终也为

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2019年9月9

日，杨先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2019

年 12 月 17 日，杨先某受到开除党籍

处分。

婚外生子
是否构成重婚罪？

王艳琦

胡女士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

夫常年在杭州工作，胡女士则带着五

岁的儿子居住在湖州，丈夫双休日会

回来陪他们过周末。

但两个月前，胡女士接到了吴女

士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方声称是自己

丈夫的女朋友。刚接到这个电话时，

胡女士还以为是诈骗电话，但也心生

怀疑。结果，当她去杭州看了后，瞬

间心灰意冷。

原来丈夫早在一年前就认识了吴

女士，当时吴女士并不知道自己的男

朋友已经结婚。现在，吴女士怀孕已

有8个多月，在家养胎时偶然间发现男

朋友竟早已结婚，有妻子孩子，这才

联系了胡女士。

了解到吴女士并不知情，胡女士

虽然生气，但也同情她和那个未出生

的孩子。目前，吴女士已经与胡女士

的丈夫分手，决定生下孩子后独自抚

养。而胡女士也已经提出离婚，但丈

夫却一直躲着她，不给她回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胡女士的

丈夫与吴女士是否属于重婚呢？

浙江南林律师事务所穆方平律师：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婚外生子不

一定构成重婚，只有符合重婚罪条件

才能构成重婚罪。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二百五十八条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

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之结婚的行为。而重婚的构成要

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当事人一方存在合法有效的婚

姻关系，如果一方的婚姻关系消灭或

不存在，则不能称之为重婚。

2、存在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

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

行为，这包括一方通过骗取合法手续

登记结婚的情形和虽未经婚姻登记手

续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

的情况。

3、 主 体 必 须 有 一 方 是 有 配 偶

的人。

4、主观上是故意为之，即明知有

配偶仍结婚。如果没有配偶一方确实

不知道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者以

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无配偶一方不

构成重婚罪，有配偶一方则构成重

婚罪。

5、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持续生

活。这种共同生活须是长期的、稳定

的，若是短暂的、随时可以结束这种

关系的同居，则不能认为是重婚。

因此，从胡女士描述的情况来

看，暂时无法判断其丈夫与吴女士的

关系是否属于重婚，需要胡女士结合

具体情况才能判断。

此外，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对重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五十八条规

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

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

因此，如果胡女士的丈夫确实满

足以上条件构成了重婚罪，胡女士就

有权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未及时行使解除权，保险公司被判给付保险金

委托村文书代缴的养老保险金哪去了？


